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界村屋僭建問
題拉鋸多時仍未達成共識。鄉議局執委會正式通
過重新啟動「保家衛鄉行動組」，並配合早前成立
的「法律支援小組」，透過法律手段釐清爭議、協
助村民申請法援進行訴訟，預計法律諮詢涉30萬
元，同時籌辦「萬人申訴大會」及舉行新界歷史
文化及原居民權益的講座，務求兩條腿走路誓保
家園。就發展局多番表明反對特赦，鄉議局認
為，現階段大家各自演繹各有說法，但反對政府
以速戰速決的一刀切手段處理，否則恐怕會引發
大型衝突及流血事件。
鄉議局昨日舉行執委會會議，鄉議局主席劉皇

發致辭時說，因應發展局擬強行清拆集體官批的
鄉村屋宇，執委會決定重新啟動「保家衛鄉行動
組」應對。他重申，新界鄉村屋宇結構的爭議，

涉及數以千計鄉村家庭的核心利益，以至村民恆
久以來對房屋、田園等強烈鄉土情懷，期望政府
慎重及妥善處理，建議除非樓宇結構上有即時危
險需要拆卸外，村屋和丁屋應分開處理，並以某
種條件容許現行情況繼續存在。

發叔憂引發「大規模激烈抗爭」
劉皇發指，在鄉村舊屋地興建的多層村屋，屬

新界原居民在港英政府1898年強行租借新界以
前，長期享有的傳統權益，而港英政府其後的99
年管治，亦無干預鄉民權益，擔心倘特區政府回
歸15年時，以所謂速戰速決一刀切的手段處理問
題，會引發村民的大規模激烈抗爭，影響社會和
諧、團結和穩定的局面。劉皇發再次表明，村民
不會向政府申報村屋僭建物，期望政府用新思

維，靈活妥善處理問題。
對林鄭月娥再次開腔表明，從無考慮特赦村屋

僭建物，亦不接受容忍費的建議。鄉議局副主席
張學明回應時指，現階段大家各有說法，特赦與
否亦留待發展局演繹，但鄉議局從頭到尾都要求
政府將村屋及丁屋分開處理，加上目前正循司法
途徑釐清爭議，希望當局配合做好有關程序。

「保家衛鄉」下周一商萬人申訴
會上，多名委員再三促請政府以「情理法」的

務實態度處理僭建，反對強行清拆。18鄉鄉事委

員會主席梁福元說，鄉議局支持政府依法辦事，

亦非常尊重林鄭月娥，但絕非強行清拆導致過萬

人流離失所，要求政府考慮歷史元素從寬處理。

「保家衛鄉行動組」下周一將開會，商討「萬

人申訴大會」的細則及詳情，暫訂下月底或6月初

在元朗舉行，為村民搭建申訴平台，同時讓市民

了解新界歷史，消除外界對新界的「有色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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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容忍費」「豁免費」 倘讓步將加劇城鄉矛盾

林鄭企硬 村屋僭建無特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郭兆東）港府現正就

清拆新界村屋僭建物展開首輪的執法工作，對於有意見

要求當局「特赦」，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堅持企硬，強調

當局會依法辦事，絕不退讓，重申「沒有考慮過特赦」，

亦不會接受以「容忍費」或「豁免費」等金錢方式去保

留僭建物。對於有村民說不惜流血要捍衛家園，她亦指

自己為現有申報及執法行動已「嘔心瀝血」，若作出讓

步，將會加劇城鄉矛盾，反更不利社會和諧。

梁美芬倡設調解委員會

鄉議局冀「雙管」解新界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她不是專業
的輔導員，卻有專業的服務精神。廖鳳儀是青
山醫院精神健康熱線一名寂寂無聞的接線生，
卻憑㠥「救得一個就一個」的宗旨，苦學心理
學及精神科知識，開解每名來電者，令求助人
在輪候治療期間，得以心靈慰藉。曾有求助人

得到她的「聲音伴
行」，跨越心理恐懼，
不藥而癒；更有人得

到她的鼓勵，重燃生存希望，終放棄輕生，還
積極當義工幫助際遇更坎坷的病人。

獲醫管局「傑出員工獎」
接聽熱線逾19年、青山醫院行政部二級文員廖

鳳儀表示，求助者均身處水深火熱，希望透過進

修心理學提升游說技巧，勸籲求助人提供聯絡電
話，並榮獲醫管局第十九屆「傑出員工獎」。
同樣獲得醫管局「傑出員工」的博愛醫院登

記護士伍彩霞，認為要做稱職的護士，便要多
一份關愛病人的心。伍彩霞已在綜合專科病房
工作的服務病人26年，雖然面對護士人手不足，
工作量大增，她不但沒因此想過離開，更希望
下半生一直當護士，因為「做一個好護士」是
她中學時已立定的志向。

青山接線生修心理學答求助

當局的新界村屋僭建物首階
段執法行動已經展開，但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早前要求當
局以「特赦」方式，容許村民透
過補地價保留及理順不構成危險
的僭建物。林鄭昨會見傳媒時
稱，已收到劉的信件，但強調執
法行動是合法、合理、合情，當
局是按《建築物條例》執法，有
法律基礎，當局會依法辦事。

依法辦事可由法庭裁決
林鄭表示，當局在處理僭建物

的問題上絕不退讓，不會接受以
「容忍費」或「豁免費」去取代
政策，以金錢去解決問題，並不
符合本港依法辦事精神，而且做
事要公平公正，不可只照顧受影
響人士的利益。她續稱，若鄉議
局認為要提出司法覆核，當局並
無意見，認為可以由法庭裁決。

為申報執法「嘔心瀝血」
對於有村民說不惜流血要捍衛

家園，林鄭也指自己為此次申報
及執法行動「嘔心瀝血」，花了
很多時間與鄉議會商討，而行動
早於去年6月公布，亦已得到市
民的支持。她稱，明白村屋僭建

物眾多，當局會以僭建物的違規
程度來作出分類規管，現存於村
屋內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如小
型簷篷，可獲得保留。她續稱，
屋宇署亦已寄出8.5萬份申報僭
建物的表格予新界村屋業主，林
鄭呼籲村民登記。
林鄭表示，如鄉議局認為有司

法覆核的需要，當局並無意見，
但對於劉夢熊指新界原居民無資
格申請公屋和居屋，林鄭駁斥有
關說法錯誤，強調市民申請資助
房屋只要合乎資產限制，只要在
本港沒有擁有物業便可申請，而
新界原居民擁有丁屋業權，因而
沒有資格申請資助房屋，當局沒
有歧視新界原居民。

社會和諧建基公平公正
對於有指執法行動會影響社會

和諧，林鄭指社會和諧是建基於
社會的公平公正，以及政府秉持
公義、一視同仁。她強調，新界
村屋僭建物的執法安排是合法、
合理、合情，若作出退讓和妥
協，恐怕對於市區僭建物的執法
工作帶來非常大的衝擊，加劇城
鄉的矛盾，這更不利於香港社會
和諧和香港社會團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新界村屋僭建問題，劉皇發昨
與候任特首梁振英會面後並無回
答問題便離開；林健鋒就指，有
表達關於僭建的意見，要求來屆
政府釋放更多土地，又表明村屋

僭建問題包括歷史背景等多項因
素，冀未來政府有全面政策，用
更妥善方法處理，梁振英表示會
考慮。梁美芬則建議設立類似調
解委員會，考慮那類村屋可特赦
或清拆，但梁振英未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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